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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11-07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10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7,519.58  12,710.69  37.83% 

营业利润 4,059.66  3,893.30  4.27% 

利润总额 4,802.91  4,139.55  1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79.79  3,479.55  5.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7  0.87  -45.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24% 38.65% 减少 30.4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8,421.07  13,509.01  33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2,495.33  10,326.12  408.37% 

股   本 8,025.00  4,000.00  10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6.54  2.58  153.40% 

注：1、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基本每股收益按当期股本情况加权平均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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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于 2010 年 2月完成 1,350 万股 A股首次公开发行；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2010 年 9 月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10 年 6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 5,35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则公司股本由上年年末 4,000 万股增至 8,025 万股。 

二、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1）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营业收入 17,519.58 万元，同比增长

37.83％；利润总额 4,802.91 万元，同比增长 16.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增长 5.75%。上述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主营业务稳步发展，市场规模扩

大，营业收入增长及地方政府奖励所致。 

（2） 报告期内，根据《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

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 号）的规定，公司将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 616 万元从资本公积调整至当

期损益，影响到报告期内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增长快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营业利润的增长速度。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 332.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同比增长 408.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长 153.40%，指

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主营业务稳步发展，市场规模扩大，利润稳步增

长。 

（2）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2010 年 2 月全

部到位。 

三、其他说明 

1、根据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2月21日联合发

布《关于公布2010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

[2011]342号），本公司被评定为2010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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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该通知关于“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低于 10%的税率

优惠的，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本公司 2010 年度企业所得

税适用减按 10%征收。该税率仅适用于 2010 年度，本公司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

税率根据当年评定结果而定。 

2、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2 月 26 日 

  

 


